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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峰会纽约召开  法轮功学员吁制止迫害  
 
 【明慧网】2011 年 9 月 19
日至 26 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召

开第六十六届高级别会议，各国

首脑云集。此间的每一天，纽约

法轮功学员都在联合国前集会，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

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大

陆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状况，共同

制止已经长达十二年的迫害。 
每天早上九点，法轮功学员就来到了集会地点，挂

好横幅，就开始炼功。“法轮大法好”“制止迫害法轮

功”“在中国信仰真善忍遭残酷迫害”等色彩明亮清晰

的中英文横幅，静静地向路人传达着法轮功学员在中国

大陆被严酷迫害的信息。身着黄色 T 恤的法轮功学员在

悠扬祥和的音乐下打坐、展示功法。 

9 月 23 日，前来参加联合国系列峰会 
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 
议员大卫·乔高，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集

会地点，献给学员一束鲜花，并发表讲

话声援法轮功。 
9 月 26 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再次召开新

闻发布会，揭露中共对善良的法轮功学

员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

关注，站在正义的一边，共同制止这场

还在继续的残酷迫害。 
在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王文怡博士介绍了什么

是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的弘传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情况。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前来参加峰会的各国人员

发送了大量介绍法轮功功法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 

 
 
 
 
 
 
 
 
 
 
 
 
 
 迫害的真相资料。◇ 
 
 
 

被非

们希望有个探视女儿和通信

的权

2010 年上半年我们才突然

得知

《监狱法》第四十七

条：

们希望有了解女儿在监狱里

身心

探视女儿时，值

班狱

法轮功学员不“转

化”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法抓捕后判刑四年，关押在云南

省第二女子监狱已经快两年了，在监

狱期间又因为她不放弃对真善忍的

信仰又被剥夺了通信和家人探视的

权利。我们投诉无门，只有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向省妇联反映，以求能得到帮助。 

我

利 

直到

邰惠被秘密判刑四年已送到云

南省女二监的消息（至今我们都未接

到任何通知）。我们老俩口又先后四

次从西双版纳来到昆明市云南省第

二女子监狱探视女儿，但是每次都被

值班狱警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同年九

月我们给女二监监狱长杨明山写了

一封要求探视女儿的信，几经周折，

连续五次到监狱才看到被关押一年

多的女儿。但是自今年 6 月 7 日我们

探视女儿后，女二监又以种种理由不

准我们探视，现在我们又是两个多月

没有见到女儿了，也没有她的一点音

讯。中秋团圆节，我们老俩口更是思

念女儿。现就我们遇到的问题向省妇

联作一个反映，希望能得到有关方面

的关注，兑现国家对保护妇女儿童权

利的承诺，还宪法赋予我们中国公民

的基本权利。 

法律依据：

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

信；第四十八条：罪犯在监狱服刑期

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

人。 

我

状况的知情权 

我们首次到监狱

警告诉说：“邰惠在严管期不准

见。”再去时值班狱警又告诉我们：

“她（邰惠）不配合不准见。”又再

去时又讲要“六一零”的证明才能

见。后来当我们见到女儿时看到她精

神状态不太好，问她她也没有告诉我

们什么，只知道她由于坚持对真、

善、忍的信念，没有“转化”（即放

弃信仰）,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的折

磨。严管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

认罪就要“严管”？信仰真善忍怎

么会是罪？后来我们从揭露云南省

第二女子监狱的真相材料中看到法

轮功学员在女二监不改变自己的信

仰所受到的折磨是闻所未闻的，如：

关禁闭 

凡入监的

首先就关进禁闭室，狭小的禁闭

室只放置了一张木板床，还有叫“橡

皮房”的禁闭室，即四周墙上都贴着

海绵、橡皮，设有监视器。俗话说：

监狱是人间地狱，而禁闭室又是地狱

中的地狱。一般犯人关禁闭可以在室

内自由活动，而法轮功学员则每天从

早上六点三十至晚上十一点被强迫

邰惠：女，40 岁，云南省西
双版纳州勐腊县法轮功学员，邰惠
于 2009 年 9 月在玉溪市华宁县盘
溪镇对小学生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诬告，于 9
月 24 日早上被华宁县公安局恶警
在自营小吃店绑架、抄家，恶警抢
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2010
年 1 月 8 日，邰惠在家人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玉溪市中级法院秘密
判刑四年。直到四月份，邰惠家人
才得知她已被送到省女二监关押。 

邰惠于 2005 年（当时还未修
炼法轮功）因帮助当地法轮功学员
带一本《明慧周刊》给朋友，被恶
人诬告后被当地“六一零”（中共
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公安从
公共汽车上绑架，被关押一个月释
放后的邰惠却开始了修炼法轮功。
修炼法轮功后，邰惠用真善忍严格
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处处体
现出做一个好人，因单位经济不景
气而自动退职，自谋生活。 

云南省妇联的领导们： 
你们好,我们是被关押在云南省

第二女子监狱法轮功学员邰惠的父

母，今年都七十多岁了，是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事业单位退休多年的职

工。 

我们的女儿邰惠于 2009 年 9 月



万古机缘为今朝   得见真相福德高   劝君牢记真善忍   不枉尘世走一遭  
   
坐在光床板上不准动，不准讲话，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

若有移动，轻则辱骂，重则拳脚相加，或者电棍击等；不

准洗脸和刷牙，不准卫生用水、不准洗澡、不准换洗衣服，

每天只允许上四次厕所，更不人道的是在月经期也不准用

卫生纸，有连续四个月不让换洗血迹、污渍内裤的，全身

腥臭得抬起碗来都吃不下饭；每天只给一点食物，不能吃

饱，每人每天一瓶水，冬天只能穿两件单衣、单裤，不准

穿袜子，只准穿拖鞋，夏天不准穿内衣，只能穿一件外衣。

除有电视监控外，还有两个刑事犯人二十四小时看守，再

加上犯人牢头的看守和禁闭室警察的巡视。按监狱规定，

一般犯人关禁闭七至十五天。但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关禁闭

最少都是四个月，或逼迫写了“三书”后才放出，有的法

轮功学员不写“三书”被关押一年多或直到出狱，最长的

达三年多时间。 

由于長期被关在黑暗、潮湿的小屋里，精神压力大，

生活

关禁闭后还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就转入

“严

进行摧残 

警就使用破坏中

枢神

服从狱警无理要求、抵制狱

警指

折磨

铐在

办公

还不

准通

严管，我们十分担

心她

学员

 

好？难道

做好

庭，对个

人都

望你们能为

自己

押在

们的 

家人

琼芬 

环境恶劣又不让搞个人卫生，不得运动，致使被关的

法轮功学员发生臀部褥疮、溃烂，会阴部糜烂，有的出现

肾水肿，造成血压升高、心脏受累、双下肢浮肿，关节酸

痛，四肢瘫软无力等症状。 

严管 

凡是被

管”，“严管”就是强迫每天坐在一个约三十公分的

小木方凳上，从早上六点半起床就开始坐到晚上十一点，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更是一种变相的酷

刑。而且晚上睡觉不准挂蚊帐，一间十七、八个人的监舍，

就是不让这个法轮功学员挂蚊帐，叫蚊虫叮咬让你睡不好

觉，被叮后，皮肤又痒又疼，甚至溃烂。不放弃信仰就一

直这样坐下去，有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坐到出狱，臀部坐烂

了、裤子也坐烂了，有的血压升高、四肢浮肿，有的甚至

全身浮肿，身心备受摧残。 

使用破坏中枢神经类药物

对坚持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狱

经类药物进行迫害。有的是直接强行注射；有的是叫

监管的犯人偷偷在食物、水里投放。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

中枢神经受到严重损害，变得精神萎靡不振、意识淡漠、

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抑郁、呆痴木讷，甚至有的神志

不清，导致全身衰竭死亡。 

对于坚持不“转化”、不

使的犯人监管、坚持炼功的法轮功学员，监狱恶警就

实施酷刑折磨，常见的手段有：长时间跑步、罚站（夏天

站在太阳下、冬天穿着单衣一站就是几小时）、拳打脚踢、

打耳光、电击（电击阴部、腋下、口腔、面部等）、胶木

棍毒打、用手铐长时间铐在铁栏杆上、用绳索扎双脚、用

胶带纸封嘴、用高跟皮鞋的鞋跟踏手指、睡“死人床”（人

仰躺在木板床上，将四肢、头固定起来不能动弹）等等。

玉溪市的沈跃平、昆明的王莲芝、史喜芝就是这样被

死的；云南个旧鸡街冶炼厂的万秀英是被注射不明药

物后不能说话、走路，神志不清，奄奄一息。回家后至今

仍未清醒，失去记忆，只能躺在床上，生命垂危。 

昆明有个叫赵飞琼的法轮功学员，被狱警用手铐

室窗子的铁条上，多个警察同时用六个不同型号的电

棒电击她身体的敏感部位，脖子后面、身后、腋下、脚跟

等处，一连两天。第一天电了两个小时，第二天电了近三

个小时，皮肤都烧焦了，结的疤一块块的往下掉。 

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除了肉体上被折磨外，

信、探视、不准购物，还二十四小时被其他刑事重刑

犯人看守着，不准和别人讲话等等。 

据狱警说邰惠也因为没有转化而被

有同样的遭遇。想不到在一个自称是法治国家，在媒

体宣传中口口声声讲监狱如何“春风化雨”：警察对待服

刑人员如何象家长、象医生、象老师，原来都是骗人的谎

话！监狱对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却如此

折磨对待，那就是在泯灭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将国家和

人民拖向危险的境地，太可怕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谁的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儿女，我们的孩子不偷不抢，只是

按照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怎么会有

罪？在监狱里就因为不放弃信仰还要被关禁闭、严管、遭

受这么多的折磨，怎能让我们不担心女儿的身体状况呢？

省妇联领导，不知当你们听到女二监如此摧残法轮功

的罪恶时是何种感想？二战时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

人在肉体上百般摧残、群体灭绝，也没有强迫犹太人放弃

自己的信仰；而今天在中国的监狱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不仅在肉体上摧残，而且还要强迫她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

仰，这与法西斯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希望省妇联能关注女二监还在继续的罪恶

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有什么不

人也犯罪？据我们所知：法轮功是一种上乘的佛家性

命双修功法，他能使修炼者达到祛病健身，要求修炼者以

真善忍为标准，修心为本，自束其心，遇到矛盾向内找，

做事首先为别人考虑，不与人争斗，看淡和放下常人中的

名、利、情。我女儿就是修炼法轮功后变得更好了，更孝

敬父母，做事为别人着想，单位同事、街坊邻居都喜欢她，

夸她是个好人。大量事实证明，修炼法轮功后只会使人弃

恶从善、道德回归。目前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政府都允许修炼法轮功，

都有修炼法轮功的群体。在所有司法刑事案件中，没有一

例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所为，这一点谁都清楚。 

我们不理解这么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家

有好处的功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会被禁止，修炼者被

打压？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就因为不“转化”还要遭受

比一般服刑人员更恶劣的虐待？我们不清楚信仰真善忍

还要往哪里转，难道要转向“假、恶、斗”？我们查了一

下，在中国的法律里也没有“思想罪”啊！ 

省妇联领导，我们讲的句句都是实情，希

的同胞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希望你们能关注一下女

二监还在继续的罪恶，关注一下自己受难的同胞姐妹。

希望你们能为我女儿，为所有被关 

女二监的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 

保护善良，主持公道，立即制止这种 

残害妇女的违法犯罪行为。 

愿你们的善念给你们和你

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邰惠的父母：邰荣昌 李

2011 年 8 月 25 日 


